
6

2011. 6. 14�┃

星期二
┃

责任编辑：朱立宪
┃

版式设计：马 丁

新闻热线：

0571- 85212132� � 13857101115

说法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59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0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1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2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3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563号

申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营业部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33号

褚伟：本院受理原告杨伟杰诉被告褚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32号

褚伟：本院受理原告杨伟杰诉被告褚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95号

姚荣华：本院受理原告孙中伟诉被告裘慧茹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6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63号

杨利明、高慧娟：本院受理谢国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谢国伟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15
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3870 元，公告费 650 元，共计
9735元，由原告谢国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907号

周金灿：本院受理原告汪振明诉你与宋荣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由蒋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
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 9月
14日 8时 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10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20号

宋小典：本院受理原告吴学丰诉你民间借贷纠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 2011 年 9月 20 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96号

宁波海曙通润工贸有限公司：原告杭州阳工工具
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宁波海曙通润工贸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0）甬海商初字第 219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李勤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合议庭审判员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
郑国华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59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0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1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2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63号

潘玲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勤诉被告邵学军、潘玲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563号

申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营业部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33号

褚伟：本院受理原告杨伟杰诉被告褚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32号

褚伟：本院受理原告杨伟杰诉被告褚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95号

姚荣华：本院受理原告孙中伟诉被告裘慧茹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6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63号

杨利明、高慧娟：本院受理谢国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谢国伟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15
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3870 元，公告费 650 元，共计
9735元，由原告谢国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907号

周金灿：本院受理原告汪振明诉你与宋荣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由蒋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
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 9月
14日 8时 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10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20号

宋小典：本院受理原告吴学丰诉你民间借贷纠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 2011 年 9月 20 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96号

宁波海曙通润工贸有限公司：原告杭州阳工工具
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宁波海曙通润工贸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0）甬海商初字第 219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李勤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合议庭审判员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
郑国华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14日

案例警示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法官说法

■通讯员王翔本报记者余春红

在办理离职手续时， 员工对公司
承诺，自己在职期间客户所欠的费用，

自己负有全部收回的义务， 否则自己
清偿。这样的约定有效吗？宁波江北法
院日前一纸判决告诉这家公司， 这样
的约定不靠谱。

案情回放：
宁波人俞某是一家国际货运代理

公司的老员工。 去年
5

月，俞某打算离
职。 离职时，经过与公司核对账目，俞
某经手的业务尚有

37

万余元的货款

未收回。 当时，俞某承诺，自己会负责
收回这些货款，否则由自己清偿，并在
离职申请中写了这样的承诺。

到了今年，俞某经手的货款还有
4

万元未收回，原单位因此起诉到法院，

要求俞某清偿欠款。

审理中，俞某答辩说，他离职时签
的两份书面文件， 都是由公司提供的
格式条款文件， 公司还扣着他部分奖
金没有发放。

宁波市江北法院经审理日前一审
判决，驳回了货运公司的起诉。

法官说法：原告货运公司提供的
离职申请及明细表中虽有“在职期间

所有客户积欠的费用，如于离职前仍
未收回，本人有义务将款项完全追回，
否则愿负清偿之责任”的表述，但本案
的离职申请及明细表是在本案被告俞
某办理离职手续期间所签，并非平等
民事主体之间的协议。

此外，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款项
是被告作为原告的员工在工作期间经
手的客户所积欠的费用，与原、被告
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直接关系。因
此，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并
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权关系，而
是属于劳动法律关系调整范围。本案
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所以
驳回起诉。

■本报记者陈立波通讯员翟晓明

近期，杭州进入炎热的夏季，由于煤
气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时有发生———

5

月
29

日上午，西湖区教工路
59

号一面馆发生火灾， 消防官兵到达现
场后发现， 火灾由厨房的煤气灶位置
引起，煤气瓶接口处有嗞嗞的漏气声，

情况十分危险。 消防官兵第一时间将
两个煤气瓶拎到室外安全地带， 然后
用水枪对瓶体进行降温处理， 直至最
后关上阀门。

杭州市公安消防局提醒：夏季温
度较高，煤气瓶内压力增高，容易引起
爆炸事故。广大市民在使用燃气时，煤
气瓶与灶台之间的连接皮管需要定期

检查，一旦发现有硬化、开裂等现象，
请立即更换皮管。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一般皮管的使用寿命为18个月，购买
时请查看是否有3C标志。

煤气钢瓶使用前应注意检查钢瓶
是否在检验期限内，钢瓶是否附有检
验合格标志；使用钢瓶时应直立放置
于通风良好且避免日晒场所，避免剧
烈摇晃、震动；不可在钢瓶上放置其他
物品，切忌将钢瓶放倒使用。

在煤气打火前应注意检查厨房内
是否有煤气味，确认煤气没有泄漏才
能点火使用，并注意保持良好的通风；
在使用过程中，正常情况下煤气火焰
呈淡蓝色，如发现呈红色，即表示不完
全燃烧现象，有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
危险，应立即请专业煤气维修人员对

灶具进行检修、调试；当怀疑煤气管
（管线）有漏气可能时，切忌用火柴或
打火机点火测试，应用肥皂泡涂饰煤
气管表面检查有无泄漏。

遇到煤气泄漏时，应立即关闭煤气
开关，不要开关任何电源开关，以免产
生火花引起火灾，轻轻打开所有门窗并
迅速逃出户外，然后打电话报警，寻求
专业人士的帮助。如遇到因煤气泄漏而
导致有人员中毒时，应迅速打开门窗通
风，为中毒者提供新鲜空气，保证中毒
者呼吸畅通，并依据实际情况施行人工
呼吸或心肺腹压术。

如发生火灾请第一时间拨通火警
119电话，并说清楚发生火灾的地点及
燃烧物性质，在就近的路口等待指引
消防车辆进入现场。

■通讯员童法桐剑

近日，桐乡市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
人何某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70000

元。

案情：何某，三十岁出头，重庆人，十几岁开始就出来
讨生活，后来做卖酒的生意，由于头脑灵活生意做得还算
可以，在同龄的老乡眼中何某也是小有成就。

2010

年
6

月， 何某发现有些乡镇小店在卖兑水的白
酒，而且生意还不错，于是动了歪脑筋，他在桐乡濮院镇
偏僻的地方租了一个仓库， 然后利用原先的生意关系，

从老家进了一些
60

度左右的高度白酒， 在白酒中添加
自来水 、 蛋白糖等进行勾兑 ， 制成了不同度数的 “ 白
酒”、“ 杨梅酒”，包装后进行出售。

一条财路就这样被何某打开了，由于“ 价廉物美”，再
加上原来就有销售渠道，他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到案发时
的短短几个月，他已经卖掉了约

14

吨的勾兑酒，销售金额
达

13

万余元。 今年
1

月，何某东窗事发，他的假白酒被人
举报。

点评：何某销售用水勾兑的不合格白酒，其行为已构
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归案后，他的认罪态度较好，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主动预缴罚金，确有悔罪表现，依法可
适用缓刑。

外派劳务受伤可否适用
国内法律？

龙先生问：
我儿研究生毕业，前不久被国内一公司聘用。最近，公

司将他派往国外工作，不幸在工作中遭到意外伤害。请问，
可否以我国的法律起诉派遣公司，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损害
赔偿责任？

本报作答：劳务派遣又称人才派遣、人才租赁、劳动派
遣、劳动力租赁。我国《 劳动合同法》第

58

条规定：“ 劳务派
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的义务。 ”

据此， 你的情况可以适用我国的法律起诉派遣公司，

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王景龙百权晓辰

收不回货款，员工自己清偿？

员工离职时和公司这样的约定无效
白酒里掺进自来水
自酿“ 苦酒”被判徒刑和罚金

热点解答

安全提醒

夏季使用煤气应注意些什么？

社会镜像

我行贿了

■张广墅画

日前，国内出现3家民间反
腐网站，名称分别是“我行贿了”、
“我行贿啦”和“我贿赂了”。创办
人称目前已有超过5万网友访问
该网站。


